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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的通知

京建发 〔２０１０〕１２０号

名区、县建委，各集团、总公司，各临建房屋设计、制作、安

装、租赁及使用单位：

根据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关于印发２００８年北京市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 〔２００８〕７３号）的要

求，由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主编的 《建设工程临建房

屋应用技术标准》已经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

划委员会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批准为北京市地方标准，

编号为ＤＢ１１／６９３－２００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号为Ｊ１０６１１－

２００９，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号为Ｊ１０６１１－２００９，其中，第

３．１．８、３．２．８、４．２．２、４．２．３、５．２．５、６．２．６、７．０．４、７．０．７

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该标准自２０１０年７月１日实

施，代替原北京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临建房

屋技术规程 （轻型钢结构部分）》 （ＤＢＪ０１－９８－２００５）。本市建

设工程施工现场内临时性房屋或由施工总承包方负责为建设工程

项目施工配套服务建设的临时性房屋的设计、制作、安装、拆除

及安全使用应按照本标准执行。

在临建房屋建设使用中，推荐优先选用标准化、定型化的整

体箱式房屋和装配式箱式房屋。对存放易燃品的仓库、加工用房

及明火作业的厨房等临建房屋必须使用不燃材料搭建；用作办



公、宿舍等临建房屋的围护结构应使用不燃材料。建设工程临建

房屋的使用单位应切实履行责任，按照本标准要求组织做好检查

验收、拆除与使用工作，采取措施有组织做好夏季降温和冬季取

暖，确保临建房屋使用和居住人员安全。

该规程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

会、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一局 （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工作。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同意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备案的函

建标标备 〔２００９〕９６号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你单位 《关于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用

技术标准〉申请备案的函》 （京建科标备便 〔２００９〕０４号）收

悉。经研究，同意该项标准作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建设地方

标准”备案。其中，同意第３．１．８、４．２．３、６．２．６条作为强制性

条文，将第３．２．８、４．２．２、５．２．５、７．０．４、７．０．７条修改后作为

强制性条文。其备案号为Ｊ１０６１１－２００９，建议该标准名称改为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技术标准》。

该项标准的备案公告，将刊登在近期出版的 《工程建设标准

化》刊物上。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

二○○九年七月二十八日



前　　言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其中第 （３．１．８、３．２．８、４．２．２、

４．２．３、５．２．５、６．２．６、７．０．４、７．０．７）条为强制性条款，必须

严格执行。

本标准是对原北京市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临建房屋技术规

程》（轻型钢结构部分）（ＤＢＪ０１－９８－２００５）进行修订，其内容

重点突出建设工程临建房屋的节能、环保、使用安全以及功能要

求。

本标准分为七章，即总则、术语、设计规定、制作基本要

求、安装与验收、临建房屋拆除、建筑安全及使用要求等 （附录

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和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共同负责管理，由中国建筑一局 （集

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工作。请各单位在执行本标准过程中，积

累资料，认真总结经验，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国建筑

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四环南路５２号中建一

局大厦，电话：８３９８２０９９，邮编：１００１６１），以提高本标准质量。

主编单位：中国建筑一局 （集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北京中建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诚栋房屋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市北泡轻钢建材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建筑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一局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华筑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编制人员：吴月华　薛　刚　韩文秀　刘　爽　项显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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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龙　赵军勇　金胜财　郭家富　张　强

赵　娜　段　恺　王济宁　张　军　朱泽亚

周玉川

本标准审查专家：王庆生　魏吉祥　汪道金　柴万先

高　杰　史铁柱　冯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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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１　为加强北京市建设工程临建房屋的管理，贯彻执行节能

环保要求，规范临建房屋的使用功能和质量要求，使其设计、制

作、安装与使用达到安全可靠、经济适用、技术先进，特制定本

标准。

１０２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内临时性房屋或由施工

总承包方负责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配套服务建设的临时性房屋的

设计、制作、安装、拆除及安全使用。

１０３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设计和施工应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

济政策，推荐使用标准化、定型化的整体箱式房屋和装配式箱式

房屋。

１０４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的设计、制作、安装、拆除及安全使

用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现

行标准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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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 （简称临建房屋）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ｆｏｒ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为建设工程施工配套服务的临时性房屋，如：设立在施工现

场内的办公用房、仓库用房等，或设立在施工现场外的施工人员

宿舍等。

２０２　 整体箱式房屋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Ｈｏｕｓｅ

是以集装箱为雏形的预制单元式房屋，是箱式房屋体系的一

种类型，国外也叫移动式房屋。房屋出厂时一般已制作成六面

体，可整体吊装、整体移动，房屋内部设施可提前预装好，运达

使用地点后，外接电源和上下水接口便可投入使用。承重结构一

般采用钢框架结构、集装箱箱体结构或水泥盒子结构，围护结构

一般采用内衬保温材料的复合板材结构。

２０３　装配式箱式房屋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ｒＨｏｕｓｅ

是箱式房屋体系的一种类型，房屋的地面和屋面一般制作成

整体，其它部件一般采用散件包装运输的形式，可有效减少运输

体积和库存面积，在使用现场经过简单装配后便可形成箱式房

屋，装配完成后可整体吊装、整体移动。

２０４　轻型钢结构 （简称轻钢结构）　Ｌｉｇｈｔ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由冷弯薄壁型钢、圆钢和小角钢组成的钢结构。

２０５　临建房屋结构构件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组成临建房屋的主要受力构件，如：梁、柱、板、支撑、楼

梯、平台构件、轻钢屋架和组合檩条等。

２０６　彩钢夹芯板　Ｃｏｌｏｒｅｄｓｔｅｅｌｓａｎｄｗｉｃｈｐａｎｅｌ

由内外两层彩色涂层钢板作面，轻质材料作芯材，用高强度

黏合剂粘合，经加热、修边、开槽、落料而成的板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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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　毛截面面积　Ｇｒｏｓ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ａ

包括螺栓孔洞面积在内的构件截面面积。

２０８　有效净截面面积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ｔ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ｅａ

扣除开孔或缺口面积，并按规范有关规定计算的截面面积。

２０９　有效截面面积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ｅａ

受力时能起有效作用或对稳定性计算时起有效作用的面积。

２０１０　蒙皮效应　Ｓｋｉｎｅｆｆｅｃｔ

蒙皮效应是指建筑物的表面覆盖材料 （屋面板和墙板）的刚

度和强度对建筑物整体刚度的加强作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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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计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由丙级以上 （含丙级）或钢结构乙

级以上 （含乙级）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由施工单位自行设

计的，应经有资质的机构审核合格后方可采用。

３１２　临建房屋的设计使用年限一般为５－１０年。

３１３　临建房屋应根据其使用功能、荷载、场地条件等要求进

行设计。结构体系宜采用标准化结构，以满足易于拼装，循环使

用的要求。

３１４　临建房屋应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

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结构计算。

３１５　承重结构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分

别进行荷载 （效应）组合，并应取各自的最不利的效应组合进行

设计。

３１６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应考虑荷载效应的基本组

合和荷载效应的偶然组合，荷载设计值应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进

行设计计算：

γ０Ｓ≤Ｒ （式３．１．６）

式中γ０———结构重要性系数，对安全等级为二级和三级的

结构构件，可分别取１．０、０．９；办公室、宿舍、食堂、卫生间

的安全等级可取为二级，仓库用房安全等级可取为三级，特殊建

筑的轻钢结构安全等级可根据具体情况另行确定。

Ｓ———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荷载效应组合的设计值，Ｓ值应

按ＧＢ５０００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规定，取最不利的荷载效应

组合。

Ｒ———结构构件抗力的设计值。

３１７　风荷载标准值取０．３５ｋＮ／ｍ
２。临建房屋风荷载体型系数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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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ＧＢ５０００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计取。

３１８　设计应考虑由于风吸力作用引起屋面构件内力变化的不

利影响，此时永久荷载的荷载分项系数应取１０。

３１９　设计应考虑地震作用对结构的影响，地震作用及抗震构

造措施应满足烈度７度的设防要求。

３１１０　临建房屋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符合下列要求：

屋顶Ｋ≤０．６０Ｗ／ （ｍ
２·ｋ）；外墙Ｋ≤０．８２Ｗ／ （ｍ

２·ｋ）；

外窗Ｋ≤３．０Ｗ／ （ｍ
２·ｋ）；地板Ｋ≤０．５０Ｗ／ （ｍ

２·ｋ）。

３１１１　临建房屋的配电设计应充分考虑使用功能要求，并应符

合ＧＢ５００５４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ＧＢ５００３４ 《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和ＪＧＪ４６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３１１２　临建房屋应有设计图纸、主要材料的质量检验证明、现

场安装方法和生产厂家的验收标准及使用说明书等。

３２　建筑设计

３２１　临建房屋的总体布局应规则、对称，外观色彩应简洁，

美观。临建房屋层数不宜超过３层。

３２２　临建房屋的选址应符合绿色施工管理要求。不宜与深基

坑紧邻，应避开风力较大的风口、易积水的凹地或可能发生滑坡

的区域，若遇到松散回填土时，应根据地基承载力要求进行地基

处理或加固。

３２３　临建房屋设施的单组长度不宜超过３０ｍ，当超过３０ｍ

时，房屋中间必须采取抗正面水平荷载的横向结构加强措施。

３２４　用于办公、宿舍的临建房屋室内净高、楼梯踏步宽度、

踏步高度、栏杆垂直杆件间净空应符合设计要求。

３２５　用作会议室、餐厅等人员密集的房间宜设置在临建房屋

底层。办公、宿舍用房与厨房等需要使用明火的房间应分开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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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　临建房屋的周边应设置临时消防车道，其宽度不应小于

３．５ｍ。临建房屋应设置消火栓，消防干管直径不应小于

１００ｍｍ，并合理配备消防器材。

３２７　临建房屋的防火间距要求：

１临建房屋与建筑工程主体结构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１０ｍ；距有毒害场所、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仓库等危险源的距离应

不小于２０ｍ。

２采用不燃材料搭建的临建房屋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４ｍ。

３成组布置的临建房屋，每组不得超过１０幢，幢与幢之间

的间距不得小于４ｍ，组与组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１０ｍ。

４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的仓库应独立设置，且应满足

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要求。

３２８　临建房屋安全疏散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临建房屋单个房间建筑面积超过６０犿２ 时，疏散门不应少

于２个；

２多层临建房屋的疏散楼梯不应少于两处且应分散布置；

３临建房屋宿舍区居住１００人以上时，应设置消防安全通

道，并应制定人员疏散预案。

４临建房屋的办公、宿舍等房间门至邻近疏散楼梯的距离不

应大于１５犿。

５疏散楼梯和走廊的净宽度不应小于１０犿。

６疏散楼梯和走廊的栏杆高度不应低于１０５犿。

３２９　临建房屋的建筑设计应满足以下节能、环保要求：

１合理设计办公及生活临时设施的体形、朝向和窗墙面积

比。房屋的朝向宜采用南北向，窗墙面积比不宜超过０．２５。

２临建房屋外窗的气密性不应低于ＧＢ／Ｔ７１０７ 《建筑外窗空

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规定的Ⅲ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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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临建房屋门窗在夏季宜有遮阳措施。

４临建房屋的设计应考虑可拆装、回收和重复使用。

３２１０　临建房屋外窗宜采用双玻中空塑钢窗。

３３　结构设计

３３１　临建房屋宜采用钢框架、钢排架、门式刚架、夹心保温

材料彩板结构、钢筋混凝土整体或装配式箱式房屋等承重结构体

系。

３３２　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应采用几何不变体系；

２应具有明确的计算简图和合理的传力途径；

３应避免因部分结构或构件破坏而导致整个结构丧失承载

力；

４应合理控制尺寸，避免构件局部失稳或整体失稳。

３３３　在多跨刚架局部抽掉中间柱或边柱处，应布置托梁或托

架。

３３４　荷载效应组合应符合下列原则：

１屋面均布活荷载不与雪荷载同时考虑，应取两者中的较大

值。临建房屋屋面活荷载标准值按不上人屋面０．５ｋＮ／ｍ２ 取值；

雪荷载标准值按１０年一遇０．２５ｋＮ／ｍ２ 取值。当使用荷载较大或

情况特殊时，应按实际情况取值。

２施工或检修集中荷载不与屋面材料或檩条自重以外的其他

荷载同时考虑。

３风荷载不与地震作用同时考虑。

３３５　对刚架、屋架、檩条和墙梁等构件进行结构计算时，受

拉、受压强度应按有效净截面面积计算，稳定性应按有效截面面

积计算，变形和各种稳定系数均可按毛截面面积计算。

３３６　钢结构构件的连接计算和强度计算可参照ＧＢ５００１７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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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规范》和ＧＢ５００１８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等

规范。

３３７　计算临建房屋的桁架、屋架各杆件内力时，对假定为铰

接的节点，次应力可不计算，但应考虑在屋面风吸力的作用下，

可能导致屋架杆件内力变化的不利影响，并核算屋架支座锚栓的

抗拉承载力。

３３８　临建房屋设计应合理划分构件尺寸，使之便于制作和运

输吊装。还应考虑构件的连续性和整体性。应根据构件设计，绘

制构件拼装图，并应列表标明各构件、连接件的材料、数量、质

量及其拼装时的注意事项。

３３９　临建房屋的基础应采取抗拔、抗倾覆等措施。二层及以

上轻钢结构临建房屋基础应采用混凝土独立基础或混凝土条形基

础，外部应有排水措施，以减少不均匀沉降。

３３１０　临建房屋应进行地基和基础设计，具体要求如下：

１临建房屋的基础一般只适用于实土地基，地基承载力标准

值应不低于８０ｋＰａ，如场地为回填土，应进行地基处理，并根据

土质条件适当增加基础断面尺寸或者合理配筋，控制基础沉降。

２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Ｃ２０；条形基础砌块强度不

应低于 ＭＵ５，砂浆强度不应低于 Ｍ５；楼板面找平用水泥砂浆

强度不应低于 Ｍ２．５。

３临建房屋安装前应对基础及预埋件进行验收。基础混凝土

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７０％时，方可进行安装。

３３１１　采用砌体结构做临建房屋的应按ＧＢ５０００３《砌体结构设

计规范》进行设计，并做好节能保温措施。

３４　机电设计

３４１　用电负荷计算宜选用需要系数法。插座负荷宜按额定功

率计算；连接固定设备的插座按额定功率计算；连接非固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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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座，办公室按每个插座３００Ｗ计算；在计算照明分支回路和

应急照明的所有回路时需要系数均应取１．０。

３４２　临建房屋接地应采用ＴＮ－Ｓ系统。在相邻建筑物和构筑

物的防雷保护范围以外时，应按相关规范要求采取防雷措施。防

雷接地装置应按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和ＪＧＪ４６ 《施

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执行。

３４３　临建房屋的照明标准值：办公室应符合照度３００Ｌｘ；宿

舍照明标准值应符合照度１００Ｌｘ。

３４４　用作办公的临建房屋除专用插座外每５ｍ
２ 宜设置１个插

座；空调、电暖器等设施应设置专用插座。

３４５　临建房屋配电线路布线应穿金属管或用非燃硬塑料管保

护。

３４６　临建房屋内空调及取暖设施用电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

３４７　宿舍照明用电应使用３６Ｖ及以下的安全电压。

３４８　临建房屋电源进线处应作重复接地，接地电阻值不大于

４欧姆。临建房屋应设总等电位联结，卫生间、浴室等潮湿场所

应设局部等电位联结，等电位联结的线路最小允许截面应符合

ＧＢ５０３０３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中的相关规定。

３４９　临建房屋引入的给水管可根据需要设置水表。卫生间、

盥洗室等地面排水房间应设置地漏。生活用水必须使用节水率不

低于８％的节水型器具。

３４１０　在有可能冻结的场所，给水、排水管道和相关设施应采

取防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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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制作基本要求

４１　一般规定

４１１　轻钢结构临建房屋的制作单位应具备钢结构工程专业资

质，其它结构形式的临建房屋制作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

４１２　临建房屋的结构构件应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进行加工，当

需要修改设计时应取得设计同意，并签署设计变更文件。

４１３　临建房屋轻钢结构构件在制作前应编制合理的加工工艺

流程，并建立质量保证体系。

４１４　制作临建房屋的材料应使用绿色环保材料、低能耗材料

或再生环保材料，并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４２　材料选用

４２１　用于临建房屋承重结构的钢材应符合ＧＢ／Ｔ７００ 《碳素结

构钢》和ＧＢ／Ｔ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相关规定，并应

具有抗拉强度、伸长率、屈服强度、冷弯试验和硫、磷含量的合

格保证。材质宜为同一牌号，对焊接结构尚应具有碳含量的合格

保证，以保证各构件的焊接性能和结构性能相协调。

４２２　特殊临建房屋的材料选用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１存放易燃品的仓库、加工用房及明火作业的厨房等临建房

屋必须使用不燃材料搭建。

２用作办公、宿舍等临建房屋的围护结构应使用不燃材料。

４２３　用于承重结构的彩钢夹芯板厚度不应小于７５犿犿，钢板

厚度 （含涂层厚度）应不小于０５犿犿。夹芯板的粘结强度应大

于０１犕犘犪。

４３　制作要求

４３１　临建房屋的围护结构应按设计文件规定制作，宜选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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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保温隔热材料制成的复合墙体、屋面和门窗。

４３２　围护结构材料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要求。严

禁使用国家或北京市淘汰的产品。对选用的围护结构材料没有国

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应经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检测，取得产品

合格证书后方可使用。

４３３　临建房屋保温构造要做好冷桥处理，保温材料的厚度和

质量要达到本标准第３．１．１０条所规定的节能保温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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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安装与验收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临建房屋构配件进场，供货厂家应向使用单位提供完整

的建筑结构安装图纸，产品出厂合格证、材质证明及检测报告，

使用说明书，相关验收标准等。

５１２　临建房屋安装前应由安装单位根据合同文件、设计文件

的要求以及相关标准编制安装施工方案。安装施工方案应能保证

结构形成稳定的空间体系，并不应导致结构变形。

５１３　安装前必须对构件的质量进行检查，当结构构件的变形、

缺陷超出允许偏差时，应进行处理，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安

装。构件在运输、吊装过程中涂层脱落部位以及现场焊接部位应

补涂。

５１４　安装前应对基础及预埋件进行验收。基础达到结构施工

安装强度要求时方可安装。

５１５　构件吊装应设专人指挥，起吊应平稳，不得偏斜和大幅

度摆动。操作人员必须站在安全可靠位置，严禁人员与构件一同

起吊。

５２　安装要求

５２１　临建房屋安装应由有叁级以上承包资质或钢结构专业承

包资质的施工企业来承担。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并在其作业允

许范围内进行施工操作。

５２２　临建房屋安装前，安装单位技术负责人应按施工方案对

工人进行施工程序、质量、安全等技术交底。

５２３　临建房屋宜采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避免造成大量建

筑垃圾。

５２４　钢架柱脚的锚栓应采用可靠方法定位，除测量直角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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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尚应测量对角线长度。结构安装前，均应校对锚栓的空间位

置，确保基础与顶面的平面尺寸和标高符合设计要求。

５２５　临建房屋钢结构的柱、梁、屋架、支撑等主要构件安装

就位后，应立即进行校正、固定，形成稳定的空间体系。

５２６　临建房屋安装应按设计文件要求，保证连接可靠，并应

做好屋面及窗口的防水处理。当遇五级以上大风、大雾、暴雨、

雷电等恶劣天气时，应停止作业，并对已安装的围护材料做好防

护处理，防止脱落。

５３　检查与验收

５３１　临建房屋应由安装单位进行自检，合格后，应由使用单

位按照附录Ａ内容组织监理单位、安装单位进行安装质量验收，

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５３２　安装偏差的检测应在结构形成空间刚度单元并连接固定

后进行。

５３３　钢柱柱脚与基础之间的连接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５３４　受力连接部位的所有螺栓紧固必须牢固、可靠，外露丝

扣不应少于２扣。

５３５　墙板和屋面板的拼缝应平整、严密，板面应清理干净。

５３６　临建房屋分部、分项工程安装必须符合供货厂家的质量

验收标准要求。

５３７　成品整体或装配式箱式房屋应提供质量验收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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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临建房屋拆除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临建房屋应由安装单位或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负责

拆除。

６１２　临建房屋拆除区域不得从事其他作业，应设置围栏隔离，

并应设醒目警示标志，确保周围环境整洁和相邻建筑、管线的安

全。

６１３　临建房屋拆除安全应严格遵守ＪＧＪ１４７ 《建筑拆除工程安

全技术规范》和北京市相关管理规定。施工前应编制有针对性的

拆除施工方案。

６２　拆除

６２１　在建设工程竣工后一个月内，应将临建房屋全部拆除。

６２２　拆除前应全面了解临建房屋图纸和资料，进行现场勘察，

制定合理的拆除技术方案和安全措施。拆除方案应保证人员安

全，保证重复使用的构件不受损坏。

６２３　临建房屋拆除工作应严格按照生产厂家技术要求进行。

拆除顺序应遵循先安装件后拆除，后安装件先拆除的原则。

６２４　临建房屋拆除前应切断电源和水源管道。

６２５　拆除有支撑架的临建房屋时，应先拆除面板与钢架之间

的连接件，使面板与钢架体脱离开；拆除无固定支撑架的临建房

屋时，对钢架必须采取可靠的临时固定措施。

６２６　在任何情况下，严禁操作人员站在构件上采用晃动、撬

动或用大锤砸钢架等方法进行拆除。

６２７　拆除的对拉螺栓、连接件及拆除用工具应妥善保管和放

置，不得随意散放在操作平台上，以免吊装时坠落伤人。

６２８　起吊拆除构件前应先检查面板与钢架之间所有连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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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全部拆除，焊接件的拆除应采用气割或无齿锯切割。应在确

认面板、钢架或整体盒子与其它结构之间无任何连接后方可起

吊。

６２９　拆除构件动用明火时，必须严格按照施工作业用火规定

执行，经施工现场消防保卫部门检查批准，领取 《动火许可证》。

６２１０　临建房屋及配件拆除后，应及时清理干净，变形和损坏

的部位应及时进行维修，以备再次使用。

６３　堆放

６３１　构件及整体或装配式箱式房屋应根据施工顺序和场地情

况合理布置堆放区，堆放区应在起重机的有效工作范围之内，堆

放场地应坚实、平整、干燥。

６３２　结构构件和围护板材应分类码放。结构构件应平稳放在

支撑座上，支撑座之间的距离，应以不使钢结构产生残余变形为

限。构件叠层平放时，构件的底部及层间应加设垫木，垫木应上

下对齐，垫点应保证构件不产生弯曲变形，叠放高度不宜超过

１．５ｍ，当有加固措施时可适当增加高度。屋架、桁架、梁等宜

垂直堆放。

６３３　保管构件的堆放场地地面应平整、坚实并有排水措施。

６４　运输、维修及保管

６４１　运输应根据构件的长度、高度、重量选用相适应的车辆。

６４２　构件在运输车辆上的支点、伸出的长度及绑扎方法均应

保证构件不发生变形，不损伤表面涂层。

６４３　箱式房屋外表面多余焊件，运输前应清除，防止在运输

过程中发生刮蹭事故。

６４４　运输时，构件应码放整齐，零配件应装箱、装袋或捆绑，

避免发生碰撞，保证连接件和重要连接部位不受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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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５　临建房屋现场使用拆除后，应清理粘结在构件上的污物

及多余的焊件、绑扎件，对板面凹凸不平处应及时修复。

６４６　钢架和肋产生弯曲变形应严格按质量标准修复；焊缝开

缝处，应将焊缝内清理干净，重新补焊修复。

６４７　结构构件表面清理干净后，宜进行重新涂装处理。

６４８　临建房屋附件、配件的维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承重架焊缝应无开焊，锈蚀严重的焊缝应除锈补焊。

２附件、配件的所有活动连接部位维修后应涂抹防锈油。

６４９　暂不使用的构件拆除维修后，应注意重新进行防锈处理

保护，分类有序码放。

６４１０　零配件可用捆扎或装箱、装袋办法，入库应分类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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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建筑安全及使用要求

７０１　临建房屋用作宿舍的，每间房屋的居住人员数量应符合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标准》要求。

７０２　为保证消防车辆的行驶畅通，禁止在临建房屋周边的临

时消防车道上堆物、堆料或挤占临时消防车道。

７０３　临建房屋的消火栓处昼夜应设有明显标志，配备足够的

水龙带，周围３ｍ内不准存放物品。

７０４　施工人员居住的临建房屋应统一安装取暖设施，严禁明

火取暖。

７０５　对临建房屋在设计时考虑了蒙皮效应的围护结构不得开

洞或修改。遭遇恶劣气候时，应对临建房屋进行特别跟踪检查。

７０６　临建房屋的屋面不得堆放任何材料或物品。

７０７　临建房屋不得擅自更改原设计电路，严禁私拉乱接电线、

严禁使用各种电热器具。

７０８　施工现场的电气作业应由持有特种作业资格证的电工承

担，不得违章作业。临时用电应按规定敷设线路，选用的电线电

缆应满足用电安全性要求。

７０９　临建房屋使用单位应严格按照房屋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

和维护，不得擅自改变使用功能和建筑的结构体系，尤其对二层

以上的楼面，其竖向荷载不得超限。

７０１０　临建房屋使用若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时，应对房屋结构和

围护系统进行全面检查，并对房屋的结构安全性能进行评估，评

估合格后，应重新规定房屋延长使用年限；评估不合格的房屋不

应继续使用，应及时做报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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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犃　　临建房屋工程安装质量检查验收表

　　编号：

工程名称

安装地点 层数／面积

建
筑
设
计

选址情况 符合要求

防火间距

与主体结构距离

与危险源的距离

成组布置距离

安全疏散距离 门、楼梯

基础

地基承载力 按设计要求

基础允许偏差

（ｍｍ）

轴线 ±１５

宽度 ±２０

上表面标高 ±５

结
构
安
装

基础预埋件

地脚螺栓紧固情况

结构安装允许偏差

（ｍｍ）

墙柱中线位移 ±８

基准点标高 ±８

柱垂直度
底层柱 １０

顶层柱 ３５

完
工
验
收

结构稳定性验收
全部螺栓数量及紧固

门窗安装牢固开关灵活

墙体及屋面防水

（泼水或雨后检查）
无渗漏

机电设计、安装情况
管道安装牢固无渗漏

电气使用方便安全

地面质量检查
地面厚度符合设计

表面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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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完工

验收

房屋围护结构

（保温）材料
不燃材料

技术资料验收
设计文件，材料

证明文件等

综合验收结果：

　　　年　月　日

安装单位 负责人

监理单位 负责人

使用单位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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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

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１）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２）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３）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２　标准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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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ＧＢ５０００３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０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７ 《钢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８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０３４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０５４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３０３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ＧＢ／Ｔ７００ 《碳素结构钢》

ＧＢ／Ｔ１５９１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ＧＢ／Ｔ７１０７ 《建筑外窗空气渗透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

ＪＧＪ４６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ＪＧＪ１４７ 《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

ＪＧＪ２６－９５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ＤＢＪ０１－６０２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

ＤＢＪ０１－７２－２００３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

管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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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地方标准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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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０３　箱式房屋完全由工厂化生产，结构坚固，外形美观，重

量轻，移动方便，对现场要求低，不产生建筑垃圾，通过联栋和

叠层可实现建筑面积的增加和建筑形式的多样化，方便形成建筑

群落，与普通临时性房屋相比具有较多优势，符合国家有关建筑

节能、绿色环保的相关规定。由于其产量及价格等问题，目前国

内应用相对较小，使用单位可采用租赁形式，以逐渐广泛的推广

使用。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使用其它环保节能的新型建材，如

采用发泡水泥板等材料作为使用时间较长的临时建筑的围护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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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０１　临建房屋的应用范围很广，本标准中的建设工程临建房

屋是指专为建设工程施工配套服务的临时性房屋。比如：设立在

施工现场内的办公用房、仓库用房等，或设立在施工现场外的施

工人员宿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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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设计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由施工单位自行设计的，应经有乙级

（含乙级）设计资质的单位审核合格后方可采用。

３１２　临建房屋的设计使用年限：轻钢结构临建房屋的设计使

用年限一般为５～１０年，其它结构的临建房屋由生产厂家提供设

计使用年限。临建房屋在拆除回收、维修、改良后，经鉴定合格

仍可使用，但其使用年限应由相关部门重新确定。

３１６　用于办公、宿舍的临建房屋，安全等级比原规程提高一

级。

３１７　虽然轻钢结构临建房屋的使用寿命为５～１０年，但由于

其自重较轻，而且体型对风荷载也比较敏感，因此风荷载标准值

按１０年一遇的０．３０ｋＮ／ｍ２ 偏小，本标准在此基础上提高约

２０％，临建房屋的风荷载标准值统一取０．３５ｋＮ／ｍ２。

３１９　临建房屋的抗震设防烈度取为７度，地震加速度值为

０．１５ｇ。当荷载与地震作用效应组合值为控制值时，应参照

ＧＢ５００１１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设计并采取抗震构造

措施。当荷载与地震作用效应组合值不为控制值时，可不按 《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采取抗震构造措施。

３１１０　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属于临时性建筑，与普通住宅的建筑

节能需区别对待。考虑其制造成本问题，临建房屋的节能指标用

其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 Ｋ值来界定。具体数值参考了ＤＢＪ０１－

６０２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采暖居住建筑部分）等设计标

准，并进行了现场检测试验。

３１１２　临建房屋主要材料的质量检验证明主要指的是：房屋结

构应用的钢材质量、维护结构防火材质及维护结构和门窗的保温

材质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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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建筑设计

３２１　临建房屋的整体外观色彩可参照奥运工程临建房屋色彩，

屋顶为银灰色；墙为灰白色；外露骨架为电机灰。

为避免沿高度方向的抗侧力刚度有突变，根据抗风能力和耐

火等级，临建房屋施工安装不应超过３层，空旷平坦地面宜安装

一层。

３２５　办公、宿舍用房与使用明火的房间或厨房因场地限制很

难分设的，要设置防火墙进行隔离。用做食堂操作间的临建房屋

考虑炉火温度的影响，必须使用不燃材料。

３２６　临建房屋周边的消防车道、消防器材等布置，依据 《北

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保卫消防工作标准》第３、５条要求；

３２７　临建房屋与建筑工程主体结构之间的防火间距设计，依

据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临建房屋消防安全管理的通

知》要求；临建房屋距有毒害场所、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仓库等危

险源的距离，参照 ＧＢ５００１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的相关规定

要求。

３２８　临建房屋的安全疏散设计，依据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加

强施工现场临建房屋消防安全管理的通知》和 《北京市建设工程

施工现场保卫消防工作标准》等要求。

３２９　临建房屋的建筑设计应满足以下节能、环保要求：

１临建房屋的朝向和窗墙面积比等设计要求，参考ＪＧＪ２６－

９５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考虑到节能

环保要求，窗墙面积比取较小值。

２冬季利用日照并避开主导风向，夏季利用自然通风。根据

使用功能要求也可采用机械通风和自然通风相结合的方式。

３在夏季门窗宜加装外遮阳系统，外门宜采用保温门。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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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结构设计

３３１　淘汰现有非正规角钢加圆钢焊接钢屋架、干粘石水泥板

结构的临建房屋。

３４　机电设计

３４７　由于施工人员居住的宿舍不提供２２０Ｖ电压，为解决居

住人员手机充电和观看电视等问题，宿舍区应单独设置能提供电

器产品充电、观看电视的功能房间。

３４８　当接地电阻值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加降阻剂，补打

接地极的方法。等电位联结安装方式可参考０２Ｄ５０１－２ 《等电位

联结安装》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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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制作基本要求

４２　材料选用

４２２　临建房屋的材料选用，依据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北京

市建设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现场临建房屋消防安全管理

的通知》（消监字 〔２００７〕２７号）文件要求及北京市公安局消防

局 《关于建设工程临建房屋应用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的复函》有关

意见。

４３　制作要求

４３１　北京市建委禁用产品：铝合金门窗 （外平开式断桥和双

玻设计的例外）、钢门窗 （外平开式断桥和双玻设计的例外）。

４３２　临建房屋严禁使用国家或北京市淘汰的产品，如：由非

正规角钢加圆钢焊接的钢屋架、干粘石水泥板结构的临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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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安装与验收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２　临建房屋安装前应由负责安装的单位编制施工方案，并

对构建质量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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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临建房屋拆除

６２　拆除

６２１　依据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即北京市人

民政府令第７２号令第十条，在建设工程竣工后一个月内，应将

临建房屋全部拆除。

４３

犇犅１１／６９３－２００９



７　建筑安全及使用要求

７０１　依据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标准》

第３．２．１条。临建房屋每间宿舍居住人员不得超过１５人。

７０３　临建房屋的消防设施布置，依据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

现场保卫消防工作标准》第５条要求。

７０４　施工单位应对施工人员居住的宿舍加强管理，采取措施

有组织的做好夏季降温和冬季取暖工作，确保施工人员的身体健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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